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作業準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抵免學分之原則

規定如下： 

(一)科目名稱相同

者。 

(二)科目名稱不同

而內容相同

者。 

(三)科目名稱內容

不同而性質相

同者。 

(四)入學本校前修

習及格之專業

科目，至入學

時起算已超過

十年者，不得

抵免，特殊情

況經專案簽請

教務長核准

者，不在此

限。 

(五)同時擁有雙重
學籍身份之學
生，於對方學
校(系、所)所
修習之科目學
分皆不得提出
抵免申請。  

四、抵免學分之原則

規定如下：  

(一)科目名稱相同

者。 

(二)科目名稱不同

而內容相同

者。 

(三)科目名稱內容

不同而性質相

同者。 

(四)入學本校前修

習及格之專業

科目，至入學

時已超過十年

者，不得抵

免，特殊情況

經專案簽請教

務長核准者，

不在此限。  

將第(四)項文句調整為

「至入學時起算已超過

十年」，語義更明確。 

新增第(五)項：「同時擁

有雙重學籍身份之學生，

於對方學校所修習之科

目學分皆不得提出抵免

申請。」以防止雙重學籍

學生重複抵免。 

六、五年制專科學校

畢（結）業之學

生，其專科一年

級至三年級修習

之科目及四、五

年級重補修三年

六、五年制專科學校

畢（結）業之學

生，其專科一年

級至三年級修習

之科目不得辦理

抵免。 

修正內容為新增「及四、

五年級重補修三年級

(含)以前科目」之規定，

明確排除重補修低年級

課程之抵免資格，規範更

嚴謹。 



  

級(含)以前科

目，不得辦理抵

免。 

七、抵免學分之審

核，各系(所)、

輔系、雙主修、

學位學程、專班

之專業科目分別

由各開課單位負

責審核；校必修

共同科目及軍訓

科目，應由各系

(所)、通識教育

中心及學務處學

生安全組，分別

負責審查，並由

教務處負責複

核，審核程序應

於加、退選日期

截止前完成。  

七、抵免學分之審

核，各系(所)專

業科目、共同科

目及軍訓科目，

應由各系(所)、

通識教育中心及

軍訓室，分別負

責審查，並由教

務處負責複核，

審核程序應於

加、退選日期截

止前完成。  

條文重構與職責細化： 

1️.新增「輔系、雙主修、

學位學程、專班」之審核

主體。 

2️.明確區分「開課單位」

與「校共同科目」審核權

責。 

3️.將「軍訓室」修正為「學

務處學生安全組」，反映

組織現況。 


